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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煤化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６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中科合成油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理工大学、西北大学、中

路高科（北京）公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建筑大学、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

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毛学锋、韩来喜、杨勇、陈茂山、魏建明、李海军、程时富、杨绍飞、常鸿雁、季节、

郭强、李英、张胜振、张海燕、周颖、马晓迅、刘哲、靳立军、李军芳、钟金龙、许德平、胡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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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液 化 沥 青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液化沥青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交货验收及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煤为原料，经加氢液化、煤油共炼等工艺生产的沥青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６７　石油产品闪点与燃点测定法（开口杯法）

ＧＢ／Ｔ２２８８　焦化产品水分测定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２　焦化产品甲苯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９３　焦化沥青类产品喹啉不溶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５０９　沥青针入度测定法

ＧＢ／Ｔ５３０４　石油沥青薄膜烘箱试验法

ＧＢ／Ｔ６６７９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８９２８　固体和半固体石油沥青密度测定法

ＧＢ／Ｔ２９７４８　煤炭直接液化　液化残渣灰分的测定方法

ＧＢ３００００．８—２０１３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８部分：易燃固体

ＧＢ／Ｔ３００４３　煤炭直接液化　液化残渣软化点的测定　环球法

ＳＨ０１６４　石油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煤液化　犮狅犪犾犾犻狇狌犲犳犪犮狋犻狅狀

在一定的温度、压力和催化剂作用下，煤炭加氢反应生成液体燃料和化学品等的工艺技术。

３．２　

煤油共炼　犮狅犪犾狅犻犾犮狅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将煤粉和重质油按一定比例制成质量分数为２５％～５０％的油煤浆，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与氢气

进行加氢反应，煤和重质油裂解生成轻质油品和气体的工艺技术。

［ＧＢ／Ｔ３５０６４—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３．３　

煤液化沥青　狆犻狋犮犺犳狉狅犿犮狅犪犾犾犻狇狌犲犳犪犮狋犻狅狀　

煤液化、煤油共炼等工艺产生的重质产物，主要成分为沥青类物质、重质液化油、未转化煤、矿物质

以及催化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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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煤液化沥青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煤液化沥青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目
技术要求

优级品 一级品 二级品 合格品
试验方法

灰分／％ ≤０．１ ≤０．６ ≤８．０ ≤２５．０ ＧＢ／Ｔ２９７４８

针入度（２５℃，１００ｇ，５ｓ）／（１／１０ｍｍ） — 报告 ＧＢ／Ｔ４５０９

软化点／℃ ≥１２０ ≥８０ ＧＢ／Ｔ３００４３

质量变化／％ — ≤０．１ ＧＢ／Ｔ５３０４

闪点／℃ ≥２６０ ＧＢ／Ｔ２６７

甲苯不溶物／％ １０．０～６０．０ — ＧＢ／Ｔ２２９２

喹啉不溶物／％ ≤１．０ ≤５．０ — ＧＢ／Ｔ２２９３

水分／％ ≤５．０ ＧＢ／Ｔ２２８８

密度（２５℃）／（ｇ／ｃｍ
３） 报告 ＧＢ／Ｔ８９２８

　　煤液化沥青在下游使用时，根据其用途还应关注硫及其他有害元素指标，应满足相关规定要求。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出厂检验

出厂批次检验项目：灰分、软化点、甲苯不溶物、水分。

出厂周期检验项目：针入度、质量变化、闪点、喹啉不溶物、密度。在生产稳定的情况下，检验周期为

一年。

５．２　型式检验

表１中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ｄ）　正常生产，按周期进行型式检验；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ｆ）　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５．３　组批规则

在生产工艺不变的情况下，每批次产品量不超过２００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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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采样规则

煤液化沥青采样按照ＧＢ／Ｔ６６７９进行。

５．５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若各项指标均符合表１规定的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５．６　复检规则

如果出厂检验结果中有不符合表１的技术指标规定时，应按ＧＢ／Ｔ６６７９的规定自同批产品中重新

抽取双倍量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不符合表１技术指标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

合格。

６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交货验收

煤液化沥青的包装、标志、运输、贮存以及交货验收按照ＳＨ０１６４进行。

７　安全

煤液化沥青属于可燃固体，其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见ＧＢ３００００．８—２０１３附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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